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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煤矿顶板防控重点
（征求意见稿）

煤矿顶板防控应重点把握以下 6 个方面：

第一点 健全制度明责任

（一）目的

“健全制度明责任”是指健全完善顶板管理制度，压实煤矿顶

板管理主体责任，明确各层级管理人员职责，提高煤矿顶板综合

管控水平。

（二）执行方式

1.制定顶板管理、巷道维修等制度，明确顶板管理体系，完

善各级管理、岗位人员责任制，实施支护质量终身负责制。

2.作业前，严格落实“敲帮问顶”制度，及时摘除危岩活矸。

3.制定井下支护观测、分析、治理等制度，明确管控职责与

考核标准，不断提高安全保障能力。

4.定期开展顶板专项风险辨识及隐患排查，列出风险清单并

分析、评估和管控风险，建立隐患治理台账，按照“五落实”进行

闭环管理。

5.煤矿上级企业制定新采区首采面支护设计等重点支护方

案及煤矿首次使用的支护技术及材料等重大支护变革方案审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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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度。

（三）要求

顶板管理制度重点在于落实，为保证制度落实应做到以下几

点：

1.煤矿是顶板管理及安全质量管控责任主体，矿长是煤矿顶

板管理的第一责任人，分管矿长负责分工范围内的顶板管理工作，

煤矿总工程师负责顶板管理技术工作。

2.煤矿上级企业应履行顶板管理监督、指导、考核职能，督

促煤矿有序开展顶板管理工作。

3.煤矿上级企业、煤矿要定期组织开展覆盖全矿井的顶板管

理专项检查，重点排查构造带、三（四）岔口、淋水区等特殊地

点及边远区域。

第二点 地质先行作保障

（一）目的

“地质先行作保障”是指通过技术手段，查清巷道顶（底）板

岩性、煤层赋存情况，以及断层、褶曲、陷落柱和破碎带等地质

构造分布，作为编制支护设计的依据，指导矿井顶板管理。

（二）执行方式

1.巷道支护设计前，查清设计区域的地质情况，开展地质力

学评估。区域地质条件不清时，利用物探、钻探等技术手段进行

探测。

2.根据现场调查、围岩地质力学评估结果进行围岩分级、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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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围岩稳定性分类，为不同区域、不同采掘条件下支护设计提供

指导。

3.定期开展隐蔽致灾因素普查，查清断层、褶曲、陷落柱等

地质构造带，完善地质资料、优化巷道支护设计。

4.采掘工作面施工前编制相应的地质说明书。

5.煤矿总工程师每月组织相关部门，对采掘范围内的地质情

况进行综合分析，及时进行预测预报。

（三）要求

1.地质力学评估首先应确定评估区域，评估内容包括围岩物

理力学参数测定、围岩结构测量与力学性质测定、围岩应力测量；

生产地质条件发生显著变化时，应重新评估。

2.生产期间地质预报与实际出入较大时，应分析原因、总结

经验，提高预报的质量。

第三点 一巷一策优设计

（一）目的

“一巷一策优设计”是指坚持“一巷一设计”，根据地质条件制

定针对性支护参数；构造带、三（四）岔口、淋水区等特殊区域，

应编制专项支护设计，确保支护设计科学合理。

（二）执行方式

1.新建矿井支护设计应根据地质勘探资料进行初步设计，并

根据实际揭露围岩的力学性质动态进行优化。生产矿井新水平、

新煤层及新采区应进行专项支护设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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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根据地质条件选择合理的巷道布置方式，主要巷道应布置

在相对稳定岩层中，回采巷道应当优先布置在低应力区、围岩稳

定区域，避免巷道处于采动应力影响区和应力集中区。

3.作业规程编制前，设计部门按照“一巷一设计”的原则，采

用工程类比、理论计算等相结合的方法开展巷道支护设计，同一

巷道地质条件变化较大时，应分段开展设计。

（三）要求

1.巷道断面尺寸应统筹考虑，以支护最大允许变形后的断面

能满足通风、运输、行人、管线及设备安装检修等需要为原则。

2.对支护设计参数的有效性进行动态评估，当支护强度与现

场实际不符时应及时变更支护设计。

3.巷道支护设计采用以提高围岩自身强度和改变围岩力学

状态的支护为主，特殊条件下辅以加强支护。

第四点 特殊区域严管控

（一）目的

“特殊区域严管控”是指将掘进工作面、采煤工作面、大跨度

巷道、构造带、淋水区、老空（巷）区、托顶煤巷道、应力集中

区、巷道维修地点等易发生事故的区域，作为煤矿顶板管控的重

点，采取强化支护措施，防止支护强度不足引发事故。

（二）执行方式

1.掘进工作面

（1）截割（爆破）后采用有效的临时支护，减少空顶距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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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禁空顶作业。临时支护形式、规格、参数，以及单次循环进尺、

空顶距、最大临时控顶距等参数在作业规程中明确规定，并制定

防止冒顶、片帮的安全措施；施工过程中应尽量缩短空顶时间，

积极采用 TBM（盾构机）、凿岩台车、掘锚一体机等先进装备，

配备机载临时支护、液压钻臂等设备。

（2）在松软煤岩层、破碎带、流沙层、上覆近距离采空区

等不稳定煤岩层中掘进巷道时，坚持“先治后过”，需采取注浆

加固等超前治理措施，宜采取架棚支护等永久支护措施或其他针

对性的复合支护措施。

2.采煤工作面

（1）大采高采煤工作面按作业规程要求控制采高和支架梁

端距，严禁使用护帮板代替伸缩梁控制顶板；采用大采高工艺且

顶板破碎的，采取注浆、补打锚杆挂网等超前治理措施。

（2）厚煤层工作面禁止采用分层同采；厚煤层采用综采放

顶煤工艺开采时，直接顶不能随采随冒的，应当预先对顶板进行

弱化处理。

（3）超前支护段需根据巷道围岩变形情况、动压影响范围、

矿压观测等资料进行支护设计，条件发生变化时，及时采取补强

支护措施；严格落实作业规程中超前支护形式、设备、参数、强

度等要求，优先使用顺槽支架、单元支架、门式支架等高支护强

度设备。

3.大跨度区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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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进行专项支护设计，编制专项措施并由煤矿总工程师

组织审批。

（2）岔门、车场、硐室等区域应避开构造破碎带，难以避

开时，应进行专项治理，经安全评估后方可施工。

（3）切眼扩刷根据现场实际采用单体支柱、单元支架等复

合支护，规程措施中应明确超前支护、滞后支护距扩刷迎头的距

离。

（4）岔门开门夹角原则上不小于 30°，岔门区域在锚网（索）

支护基础上，根据现场实际采用架棚、桁架梁等复合支护形式加

强支护，加强支护段延伸至正常段 5m 以上。

4.构造带

（1）根据构造带赋存状态、含（导）水性、破碎程度及现

场勘察会诊意见等制定专项治理方案和措施，并严格落实。

（2）采掘工作面遇未预报的构造带或预报的构造带发生突

变时，应立即停止作业，向矿调度室汇报，进行探查分析会诊后，

编制专项安全技术措施。

（3）坚持“先治后过”的原则，对围岩注浆加固或施工超前

锚杆（索）等方式进行加强支护。

（4）主动支护不能保证支护强度时采用架棚复合支护，架

棚支护范围宜超过断层面与巷道交线、断层破碎带 5m 以上。

5.淋水区

（1）采掘工作面顶板出现淋水时，煤矿及时化验水质类型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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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析水源并研判其变化趋势。

（2）对富水区、导水构造等可能存在顶板淋水的区域，超

前进行探查治理，减少淋水量。

（3）服务年限超两年及处于腐蚀性较强环境下的巷道，使

用防腐支护材料、防水型锚固剂，确保施工质量。

（4）将巷道长期淋水区域纳入重点排查范围，定期进行排

查，建立淋水区域管理台账，抽检锚杆支护强度，进行支护强度

评价。

6.老空（巷）区

（1）采掘工作面过老空（巷）区前要进行专项风险辨识，

落实探查治理等措施，探查不清、研判不准、治理不到位，不采

掘施工。

（2）采掘工作面接近老空（巷）区前，应查清位置关系、

积水、有害气体等情况，根据调查探查资料、采掘时空关系等，

制定遇老空（巷）区专项安全技术措施，经煤矿总工程师批准后

实施。

（3）揭露老空（巷）区后，煤矿相关部门要深入现场实地

查看，落实顶板强化支护、封堵等措施；当揭露与预测偏差较大

时，应立即停止作业，及时调整施工方案和措施。

7.托顶煤巷道

（1）托顶煤巷道应按规定设置巷道表面位移监测站，采用

锚杆支护的托顶煤巷道要安设顶板离层仪，并根据测点位置确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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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理的观测频次。

（2）托顶煤巷道锚（杆）索锚固力需符合设计要求；动态

对支护可靠性进行验证。

（3）顶板明显下沉或离层的需采用架棚等复合支护措施。

8.应力集中区

（1）沿空、多煤层掘进要尽量避开应力集中区，合理确定

开门位置、煤柱宽度、稳沉时间，优化支护参数，围岩破碎时应

采用联合支护方式。

（2）工作面上下端头处三角区（工作面煤壁与巷道交叉处）

需采取措施进行加强支护，移动输送机机头、机尾需要拆除附近

的支护时，应先架好临时支护。

（3）大采高、大倾角工作面，应采取煤壁防片帮等安全技

术措施。

（4）采煤工作面采用垮落法管理顶板时，应及时放顶。顶

板不垮落、悬顶面积超过作业规程规定的停止采煤，同时采取人

工强制放顶等措施处理。

（5）采用充填法管理顶板时，需加强隔离等架后施工区顶

板支护，充填体凝固时间应满足设计要求。

9.巷道维修

（1）巷道维修前应进行现场安全勘察，确定施工方案，采

取针对性措施，施工过程中明确监护人员。

（2）巷道维修时，遵循“先支后修”的原则，由外向里逐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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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排）进行；独头巷道严禁人员进入维修地点以里；巷道相向维

修时，两侧都应留有安全出口。

（3）积极采用巷道修复机、锚杆钻车等，减少修复工作面

作业人数。

（三）要求

1.过构造带、三（四）岔口、淋水区等特殊区域，由矿总工

程师或分管副矿长组织相关部门进行实地勘察，开展风险研判，

制定针对性措施，治理完成后方可作业。

2.当现场情况出现较大变化时，及时调整支护设计、治

理措施等。

3.巷道变形达到规定的值后，必须及时进行维修，避免

久拖造成事故。

4.必须经常性检查特殊区域顶板及加（补）强支护情况，发

现顶板事故隐患要立即采取措施处理或撤离人员，不能立即处理

的需列入隐患治理计划。

第五点 质量管控标准化

（一）目的

“质量管控标准化”是指建立支护质量控制体系，对支护材料

质量和支护施工质量全流程管控，保障支护效果。

（二）执行方式

1.实施支护材料出厂、入库、检测全流程管控，严把支护材

料采购、验收及检验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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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选用的支护材料及配套构件强度应与支护设计相匹配。

3.采用锚杆（索）支护时，严格按照支护设计和作业规程组

织施工，锚杆（索）外露长度、安装角度、预紧力等符合要求，

严禁截短锚杆（索）或者减少锚固剂。严格执行锚杆（索）工程

质量抽检程序，按照锚固力检测抽样率不低于 3%、预紧力或力

矩检测抽样率不低于 5%的比例抽检。

4.采用架棚支护时，应采用理论计算方法确定支架的支护强

度，合理选择 U 型或工字钢型号，确定支架间距，确保支护能

有效控制巷道围岩变形。棚梁应接实顶板，架间应采取刚性连接

等防倒棚措施。

5.炮采工作面作业规程中明确一次起爆的范围，高档普采工

作面作业规程中明确临时支护距采煤机滚筒的最大距离。对新暴

露的顶板应当及时进行临时支护，顶板破碎时应当将顶梁上方空

隙塞紧、背实。

（三）要求

1.支护材料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，不使用钢轨、槽钢等

非支护材料。

2.对施工的锚杆（索）采用锚杆逐排、锚索逐根编号、实名

制管理，推行工程质量“终身负责制”。

3.煤矿要明确施工质量管理部门，出台施工质量标准及定期

联合验收、考核奖惩办法，制订验收方式、周期及验收部门等管

理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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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建立“班组自检”“区队日检”和“矿井抽检”三级质量管控制

度，及时按设计要求进行检测。

5.锚杆支护质量达不到设计要求时，应及时采取补强措施，

施工完毕后进行工程质量验收。

第六点 矿压监测连续化

（一）目的

“矿压监测连续化”是指定期分析支护监测数据，通过分析连

续性矿压数据，监控巷道围岩状态，数据异常及时采取措施；建

立支护后评价制度，评价巷道支护效果，评估支护的可靠性和有

效性，不断优化支护设计。

（二）执行方式

1.巷道矿压监测分为日常监测和综合监测，日常监测和综合

监测各项目的测点应紧跟掘进工作面及时设置；回采期间需要补

充综合测站时，测站安装位置根据现场条件确定。

2.综合监测的主要内容为巷道表面位移、围岩深部位移、顶

板离层、锚杆工作载荷、锚索工作载荷及喷层受力；日常监测主

要内容为顶板离层。

3.矿压监测的预警值、临界值在作业规程中进行明确，当综

合监测、日常监测数据达到临界值时，由煤矿总工程师组织进行

原因分析，制定专项措施并严格落实。

（三）要求

1.日常监测站在煤层巷道中相邻测站距离不大于 50m，岩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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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相邻测站距离不大于 100m，在构造带、三（四）岔口、淋水

区等特殊区域地段需增设测站；综合测站应根据巷道性质及地质

条件确定测站间距及数量，并在作业规程中进行明确。

2.矿压监测分为人工监测及在线监测。人工监测的，其观测

频率按照国家相关标准、规定执行。采用在线或者连续矿压监测

系统进行巷道矿压监测的，监测系统采集频率宜不低于 1 次

/30min。

3.综采工作面应配备矿压监测系统，并能在线监测工作面液

压支架压力变化，生成压力曲线；工作面配备监测支架压力的电

液控系统的不再单独安装矿压监测系统。

4.积极采用顶板离层、巷道表面位移、锚杆（索）工作载荷

等在线监测或数字化监测技术，提高监测工作的连续性和准确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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